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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客观评价科技成果转化成效
■文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落实及成果转化相关工作”课题组 1

由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性、复

杂性、综合性，对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的

衡量应采用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避

免用还缺乏客观标准的“科技成果转化

率”等指标来以偏概全，而从综合的角

度来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未必很

差。

一、综合评价才能符合科技成
果转化规律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科技创新取得

的成果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实现应用的

过程，科技成果转化有多种途径和方

式。科技成果转化虽然强调的是成果的

应用，但是能否顺利进行转化，依靠的

是科技成果从产生到应用的整个过程，

是个技术、经济活动相互衔接、相互结

合的复杂过程，也是个风险与收益相互

平衡的过程，需要从科技创新全过程出

发来推动。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经济、

科技、产业、教育等部门协同推进；在

创新链条上，需要科研活动的立项、研

发、中试、开发、应用、推广等一系列

过程的协同配合；在创新主体上，需要

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政府等各

个创新主体相互协作，共同推动成果的

转化。

由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综合与

复杂性，根据科技成果转化的客观规律，

衡量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就应从科技成

果转化的全过程、各环节全面客观地进

行反映，而不能简单地使用一、二个指

标。目前，国际上把技术的转让和许可

作为衡量技术转移的重要指标，这也是

我国衡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的重要

方面。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很多政策促

进技术的转让和许可，还采取多种措施

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除了

技术转让和许可外，科技成果转化途径

是多样化的，还有多个反映科技成果转

化情况的指标特别值得重视。

从国际来看，虽然专利转让率、

实施率等单一指标在评价高校等技术转

移成效上还用的较多，但是在对科技

成果转化的宏观评价上，综合评价逐步

成为共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

2013 年发布《公共研究商业化：新趋

势与对策》，对部分国家公共研究商业

化成效进行了评价及国际比较，评价内

容包括产业界对学术界的资助与合作、

知识商业化的潜力、公共研究成果在企

业的使用情况以及其他知识转移渠道等

四个方面，采用的评价指标包括委托研

发、衍生公司、人员流动等。欧洲知识

转移测度专家委员会对大学和科研机构

知识转移提出七个测度指标，包括研发

合作协议数、披露发明数、专利申请数、

专利授权数、技术许可数、许可收入数、

新创办企业数等。

二、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不足未
必是科技界的共识

科技成果转化是个综合的系统过

程，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需要进行全

面、客观的判定，特别是在我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制度体系还不完善、健全

的情况下，用单一的指标来对我国科技

成果转化的成效进行评判容易得出片面

结论，而从实际上来看，我国科技成果

转化的成效未必很低。

在现阶段，委托研发、产学研合

作、技术交易、人员交流等都是我国高

校和科研院所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

渠道。接受企业研发委托是我国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我国高校科研

经费来源构成中，来自企事业单位的研

发经费一直保持在35%左右，工科院校

这一比例更高达45%以上，而美国、英

国、法国、日本等国高校的科研经费中，

来自企业的比例只有6%左右或以下，

德国、韩国高校的这一比例在 15%以

下，均明显低于我国高校。我国高校和

科研院所还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进行

科技成果转化，据统计，在科技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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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各类方式中，通过固定的产学研合

作伙伴转化科技成果的占到52%，通过

政府部门和技术联盟转化科技成果的各

占25%，产学研各方通过项目合作、共

建研发机构和实体、构建产学研战略联

盟，为科技成果向企业的转化提供了机

制保障。技术市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

要途径，2016 年，我国技术市场成交

合同金额达到1.14万亿元，其中企业

作为买方占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的约

77%。另外，人员交流是实现知识扩散、

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我国高校、科研

院所通过联合培养人才、服务企业等向

企业流动。

但是受到制度的制约，我国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专利转让和许可收入都很

低，2013年分别仅相当于同年高校科

研经费支出总额的0.37%和 0.20%。据

统计，我国高校科研合同中80%以上都

是委托研发合同，而技术转让合同很

少。即便如此，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对

2008年授权的发明专利进行调查表明，

60.6%的发明专利通过自行实施或许可、

转让得以实施，而日本2009年发布相

同指标的专利利用率为52%。

综合以上因素来看，在实践中，

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总

体情况是比较乐观的。如果按照专利许

可收入和企业委托研发经费两个指标综

合计算，那么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

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将超过30%，而美

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高校这两项

指标占其研发经费的比例均不到15%。

与对高校和科研院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

相似，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早已通

过各种途径进行了转化，而在现行的统

计报表中无法反映。综合各方面因素来

评判，对科技成果转化成效要客观评判，

避免以偏概全。

三、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
评价体系

当前，我国还缺乏综合反映科技

成果转化情况的指标体系。在一些情况

下虽然经常引用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指

标，但是由于没有建立严格规范的统计

体系和标准，科技成果转化率尚不能全

面客观反映我国整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情

况。特别是如果简单地用“科技成果转

化率”来衡量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就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会带来“只有成

熟的成果才能转化、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不需要各方面衔接配合”的误导，甚至

产生“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不完善简单

归因于科技成果质量不高”等问题。

为此，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开展

成果转化多维度评价。一是要加强对科

技成果转化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在评价

中充分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多

环节，以及转化主体和转化形式多样化

等特点。二是在统计体系中扩充相关监

测指标，充分考虑与国际指标的衔接和

可比性，完善统计数据基础。三是研究

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评价指标体系，

开展全面、综合的监测与评价，为科学

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

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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